附件8
网络版申报系统操作流程
申报个人及所在单位、行业主管部门职改办、市职改工作人员应按以下程序完成申报、审核工作：
    一、系统注册
    （一）工作单位注册。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应登录“中国广西人才市场职称网” 下“2019全区职称评审网络化”的单位用户登录窗口（httP://dw.gxrczc.com）进行单位信息注册。注册完成后，由自治区人才办工作人员在3个工作日完成网上审核，审核通过后该单位申报人员方可进行网上职称申报。如果单位已经完成单位信息注册并审核通过的，可不用重复操作此步骤。
    （二）申报个人注册。申报个人应登录“中国广西人才市场职称网下“2019全区职称评审网络化”的个人用户登录（http://my.gxrczc.com）点击“注册”按纽进行新用户的注册申请。如果申报个人已进行过证书在线审验的或去年已经在本系统申报过职称的，可使用原帐户直接登录系统。注册成功或使用原账户登录系统后，请点击“申办职称一职称评审”，选择“工程系列交通行业高级（或中级）评委会”，按要求填写申报资料。
    二、申报人信息填报
    申报者应根据评审条件要求及个人实际情况填写申报信息，并按系统要求将相应的申报证明材料扫描作为附件提交，检查无误后点击“同意并报送”。
    三、审核环节
    （一）单位审核推荐。单位工作人员应在完成单位信息注册后，通过系统“单位工作人员登录”界面登录单位账户，审核个人申报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符合条件的，出具推荐意见并根据管理关系将材料报送至相应行业主管部门职改办或所属市职改办；材料缺失的反馈申请个人，由个人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不符合申报条件的，退回不予申报。
    （二）行业主管部门职改办或所属市职改办审核。行业主管部门职改办或所属市职改办登录“广西专业技术人员信息管理平台”(http://zgb.gxrczc.com)，对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申报条件，完成审核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系列职改办；不符合条件的将审核意见反馈至单位或个人，待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

    （三）系列职改办审核。系列职改办对个人申报、单位审核推荐、行业主管部门职改办、市职改办审核等工作程序进行审核。如工作程序缺失或审核发现其它问题的，可将意见反馈至单位或个人，由单位或个人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
    四、反馈及修改
    查看回复。申报者个人登录系统，前往消息中心查看职改办工作人员或所在单位工作人员的回复，并按回复信息进行相应操作。

   （一）审核状态为“初审通过”时，请在交费时间段内及时交费。

   （二）审核状态为“退回”时，该申报信息被退回给申报者个人。个人根据回退的意见进行修改，修改后可根据原申报流程继续申报。

   （三）审核状态为“初审不通过”时，表示申报者不符合申报条件，申报者个人将不能再提交相关申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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